
國立清華大學學生急難扶助辦法 
八十一年元月十四日行政會議通過 
八十五年十月八日修訂  
九十二年三月十九日修訂  
九十四年三月廿四日修訂 
 

第 1 條  宗 旨 結合校園及社會各界力量，對於遭遇急難之國立清

華大學 (以下簡稱本校)在校學生予以適時適當之扶助，協

助解決求 學過程中之困境，順利完成學業為目標。 

第 2 條  扶助對象 凡本校學生在校其間發生左列情事之一者，

得申請急難扶 助。 

一 傷、病就醫而無力負擔醫療費用者。 

二 家庭突生變故，致使生活陷入困境，嚴重影響就學者。 

三 其他偶發事件，急需扶助者。 

第 3 條 扶助金來源 

一 經校方核定每年度轉入本項扶助款項之校內收益。 

二 校內、校友及社會各界之捐款。 

三 受扶助同學之回饋。 

四 其他。 

第 4 條 經費管理 

一  由各學院推選之教授、學生和行政單位之代表組成{國 

立清華大學急難扶助金管理委員會}(以下簡稱本會)， 

負責審核扶助金運用事宜。 

二  由本校行政單位支援文書、會計、出納等業務，並負責 

執行相關會務。 

第 5 條 管理委員會 

一 本會為扶助金管理之最高權力機構。 

二  本會委員由本校每一學院推選教授代表一名、大學部與 

研究生各推選學生代表二名及教務長、學務長、總務 

長、生活輔導組主任等組成，推選委員任期一年，連選 

得連任之。 

三 本會設主任委員一人，由學務長兼任之。 

四 本會設執行秘書一人，由生活輔導組主任兼任之。 

五 本會之職權如 下： 

(一) 依據扶助標準，審核扶助金之申請、給付。 

(二) 處理管理委員之提議。 

(三) 監督經費之運作和業務之執行。 

(四) 制定或修訂相關章程。 

(五) 扶助金之募集。 



六  本委員會每學年至少召開會議一次，必要時得由主任委 

員決定召開臨時會議。 

第 6 條 本辦法施行細則另訂之。 

第 7 條 捐贈獎謝 

捐贈之團體或個人，得由管理委員會酌予獎謝。 

第 8 條 本辦法經學務會議通過，陳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 
 
 
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

國立清華大學學生急難扶助辦法施行細則  
八十一年元月十四日行政會議通過  

九十四年三月廿四日修訂  
九十六年三月廿九日修訂 
一○二年三月十九日修訂 

 

 
第 1 條 扶助標準 

一  傷疾扶助：因患重病或遭遇意外傷害，而家庭經濟無力 
負擔者，經管理委員會查證屬實，依據本標準補助。醫 
療費用之扶助上限額度累積以新台幣參拾萬元為原 
則。特殊案例由委員會另研議之。 

二  生活扶助：家庭突遭意外變故或特殊困難，致使生活陷 
入困境者，經管理委員會查證屬實，依標準補助扶助金 
額上限額度以新台幣肆萬元為原則，特殊案例由委員會 
另研議之。 

三 生活扶助，同一事件以一次為限，第二次以貸款為原則。 

四 扶助金之額度於肆萬元以內由主任委員核定之，高於此 

額度者由委員會審定後核發。 
五  學生因意外事故身亡，無法獲得民事賠償者，得由主任 

委員核定發給扶助金貳拾萬元，高於此額度者由委員會 
審定後核發。 

六  學生因患重病或遭遇意外事故之處理，得由主任委員核 
定支付協助處理之﹁輔導人員緊急事故處理費﹂，新竹 
市內每日以伍佰元；外縣市：中北部每日以壹仟貳佰 
元，南部、東部每日以貳仟元為原則，但以實報日數為 
限。處理學生緊急事故之其他費用，實報實銷。 

第 2 條  申請辦法  

在事情發生後二個月內為原則，以書面報告方式經由導師簽

證屬實後，向急難扶助基金管理委員會提出申請。 

第 3 條 本細則經管理委員會通過後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 



 

國立清華大學學生急難貸款辦法 
八十一年元月十四日行政會議通過 
九十四年三月廿四日修訂 九十六
年三月廿九日修訂 九十九年六月
十四日修訂 

 

 

第 1 條   本辦法係依據本校[學生急難扶助辦法]之宗旨，使學生
不因 家庭經濟欠佳或發生變故輟學，以[貸款]取代[救
濟]、[自 助]取代[人助]，建立學生權利、義務對等之健
全觀念，養 成自我負責之態度，特訂學生急難扶助貸款辦
法。 

第 2 條 申貸條件 
 

一  符合[學生急難扶助辦法第二條]規定之一者，得辦理申 

請貸款，申請表格置於生活輔導組。 

二  公告家庭總年收入低於六十萬或其他特殊狀況者，提具 
稅單及戶口名簿，以書面報告方式經由導師或系所主管 
查証屬實後向學生急難扶助基金管理委員會提出申請。 

第 3 條 申請人、保證人之資格及義務 

一  具中華民國國籍、且在台灣地區設有戶籍者；以學生本 

人為申請人，學生家長或監護人為保證人。父母雙亡者： 

(一) 未成年學生，以法定監護人為保證人。 

(二) 已成年之已婚學生以配偶為保證人。 

(三) 已成年未婚學生，另覓適當之成年人為保證人。 

二 未具中華民國國籍者，專案處理，保證人之資格由委員 

會審核。 

三  本貸款申請人應依規定分期攤還，申請人無力或拒不償 

還時，由保證人負責償還並放棄先訴抗辯權。 

第 4 條 申辦手續及附繳證件 

一  學生急難扶助貸款之申請：得由當事學生以書面方式經 

由導師、系所主任查證屬實後，向學生急難扶助基金委 

員會提出申請。 

二 填寫貸款申請書、貸款保證書及放款借據各乙份。 

三 保證人印鑑證明乙份。 

四 全戶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乙份。 

第 5 條 貸款金額之範圍 



一 學生申請急難扶助貸款時，應將申貸金額及事由敘明， 

扶助貸款之額度於陸萬元以內由主任委員核定之，高於 

此額度者由委員會審查決定貸款金額。 

二 生活扶助貸款上限額度累積最高以二十萬元為限。 

三 貸款核准後，通知學生具領。(貸款保証書及貸款借據 

置於生輔組) 

第 6 條 還款期限 
 

一  畢業二年後開始償還，貸款金額視經濟狀況得一次或分 

四期無息攤還(以六個月為一期)，依序清償所有貸款。 

二 得提前償還或縮短償還期限。 
 

三  學生中途離校者，自離校日起滿一年應一次償還所有貸 

款，繼續就學者，得申請延後至學業完成後償還。 

四 出國留學或定居者，應一次償還所有貸款，以維債信。 
五 接受貸款學生，因未就業或其他困難無力如期償還貸款 

者，得向基金委員會書面說明原因，基金委員會可視實 

際狀況酌予延期償還。 

第 7 條 還款手續 

一  依學生急難扶助基金委員會還款通知，至學生急難扶助 

基金委員會(生活輔導組)繳款償還。 

二  貸款申請人無需提供任何擔保品，申請人(即受惠人)基 

於誠信原則及尊嚴，應於學業完成後主動積極清償，申 

請人未依約清償債務，得依法訴由法院追償。 

第 8 條 本辦法經學務會議通過，陳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訂時亦同 


